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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2017 年 11 月，为满足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

系，生态环境部规划财务司开展了 2019 年度排污许可技术规范项目承担单位征集工作。

2017 年 12 月，经过遴选，最终确定由中国铸造协会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协作单位，共同编制《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 

1.2  工作过程 

为确保按时完成金属铸造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试点工作，本次技术规范的制定工

作过程及安排如下： 

（1）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2018 年 2 月初，由中国铸造协会牵头，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参与，成立金

属铸造工业排污许可规范研究工作小组，会议对各单位进行了工作分工，并讨论通过

了标准制订工作计划。 

（2）开展企业调研。2018 年 3 月至 10 月，工作组赴山东、天津开展了调研工作，

验证相关文件的适用性。 

（3）开题论证。2018 年 5 月，组织召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开题论证会。审查委员

会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 

（4）采集数据。2018 年 10 至 11 月，到不同工艺企业进行原始数据采集（产排污

浓度和产排污量），通过数据计算标准相关绩效。 

（5）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2019 年 8 月 9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

理司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审议专家就标准内容进行质询评议，一致

认为符合标准要求，同意公开征求意见。 

2  行业概况 

（1）据中国铸造协会统计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各类铸件总产量 4,940 万吨，铸造企

业数量目前约有 2.3 万家，规模铸造企业产量集中度不断提高，其中排位靠前的 4500 家企

业铸件产量占总产量的 70 %以上。 

（2）铸造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辽宁和广东等地区。

从产业结构看，既有从属于主机生产厂的铸造分厂或车间，如汽车、机床、发电及电力、泵

阀、市政、矿山冶金、重型机械等行业，还有大量的专业铸造厂。就规模和水平而言，既有

工艺先进、机械化程度高、年产数万吨铸件的大型铸造厂，如重型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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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一些先进的铸造厂；也有工艺落后、设备简陋、手工操作，年产铸件百余吨的小型铸造

厂。 

（3）铸造生产工艺主要分为两大类：砂型铸造和特种铸造。两大类别又可细分多种不

同铸造工艺。 

砂型铸造工艺包括：粘土砂湿型工艺、树脂自硬砂型工艺、水玻璃自硬砂型工艺等。 

特种铸造工艺包括：离心铸造、熔模铸造（精密铸造）、压铸（高压铸造）、低压铸造、

金属型铸造（含金属型复砂）、消失模铸造、V 法铸造、连续铸造、挤压铸造、差压铸造、

石墨型铸造、陶瓷型铸造、石膏型铸造等。其中消失模铸造和 V 法铸造因存在砂处理的工

序，常称为“特种砂型铸造工艺”。 

上述不同铸造工艺又由多个不同生产工序构成。其中金属熔炼、炉前处理、浇注、清理

和后处理是两大类别各种不同铸造工艺共有的通用工序。 

3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保证法规一致性。即本技术规范要与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协调一致，

起到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作用。主要以《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8 号）等相关法规政策为依据蓝本，制定本技术规范。 

（2）凸显行业针对性。在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满足相应环保政策和环保标准的同时，

本规范应该具有对金属铸造工业排污许可工作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对金属铸造企业申请排污

许可证和相应机关核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具备实际可行性。在制定本技术规范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金属铸造企业

的特点，结合实际生产工艺技术情况，查找每一个污染源，梳理每一个排污点，最终按照《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提出本技术规范的技术要点，保证本技术规范与实际

情况吻合，使本规范具有实际可行性。 

（4）体现企业普遍性。要对相关典型金属铸造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对每一种技术工艺

进行深入研究，对涉及到的每一个设施进行详细调研，确保本规范能够涵盖国内主要金属铸

造企业，具有行业权威性、普遍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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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规范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

排放限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的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金属铸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参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及在全国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填报相关申请信息，适用于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金属铸造工业

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铸造企业或铸造生产设施的排污单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和

固体废弃物的排污许可管理。本标准不适用于钢铁排污单位、有色冶炼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工作。 

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中，执行《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3）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适用《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HJ 846）；执行《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31574）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适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

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HJ 863.4）；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的生产

设施或排放口，适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镀工业》（HJ 855）。 

本标准未做出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水、废气或者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金属铸

造工业排污单位其他产污设施和排放口，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执

行。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有关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4.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黑色金属铸造排污单位、有色金属铸造排污单位、铸

造、熔炼（化）、冲天炉、电弧炉、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总挥发性有机物、许可排放

限值、特殊时段 12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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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4.4.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中的《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  

填报行业类别时，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应选择黑色金属铸造（3391）、有色金属铸造

（3392）等行业类别。 

4.4.2  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及生产设施 

排污单位应根据其主要生产装备确定其主要生产单元组成。若同一生产单元涵盖不同设

备时，应说明总的生产能力和各品种产品的生产能力。主要工艺仅填写产排污相关工艺，并 

注意所采用的工艺类型和工艺流程顺序。表中没有的生产工艺，可以选择其他，进行手工添

加。产品或工件及生产设施的参数包括参数名称、计量单位等。  

生产设施编号为必填项，若排污单位有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填报相应编号。对于涉密

的生产设 施，企业应在自我保护的基础上对生产设施编号，若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根

据 HJ 608《排污单位编码规则》进行编号并填报。 

4.4.3  生产能力及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为有核定权的发改或工信部门核定的主要产品产能，不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 

予以淘汰或取缔的产能。生产能力与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生产能力不相符的，应说明原

因。企业生产能力计量单位为吨铸件。  

设计年生产时间：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或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

中的年生产时间填写。 

4.4.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原辅材料及燃料的填报应包括排污单位与产排污相关的用于产品生产的主要原辅料、燃

料等。使用量应按生产过程消耗量和产品出厂加注量分别填写。  

由于金属铸造行业工艺较多，因此，本标准中仅给出与产品直接相关或与产排污直接相

关且产生的污染物占比大的原辅材料，其他未列的原辅材料，可由企业自行填写。  

原辅材料及燃料的设计年使用量为与产能相匹配的原辅材料及燃料的年使用量。  

原辅材料还应填写有毒有害成分及含量。原辅料及燃料总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时，填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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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商品说明书为基准，按说明书填写。 

4.4.5  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本标准根据各工序、设备给出主要产污环节、污染物及治理设施，对于未列出的工艺或

产排污环节，企业可自行填写。  

为便于使用和管理，本标准以污染物排放口为核心，对排污单位排放口、污染物治理技

术、污染物控制项目、主要生产单元、主要工艺、生产设施、原辅料等内容进行梳理，形成

相关表格。 

（1） 废气  

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

息表》。  

a）废气产污环节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及污染治理设施 

排污单位废气产污环节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形式及污染治理设施应按要求填报内容。

排污单位污染物种类依据 GB 9078-1996、GB 16297-1996 和地方排放标准确定。 

排放形式分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两种形式。 

b）排放口类型 

废气排放口分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主要排放口包括冲天炉排放口、铅基及铅青

铜合金铸造企业熔炼（化）设备排放口。除主要排放口以外的均为一般排放口。 

（2） 废水  

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的《废水类别、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a）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及污染治理设施 

排污单位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及污染治理设施应按要求填报。排污单位污染物种类依

据 GB 8978-1996 和地方排放标准确定。 

b）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 

排污单位应明确废水排放去向及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分为不外排；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设施；其他（包括回喷、回填、回灌、回用等）。 

排放规律分为间断排放，有周期性规律，排放期间流量稳定；间断排放，有周期性规律，

但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 

c）排放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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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属铸造工业废水排放特点，废水排放口分为外排口（直接排放口和间接排放口）、

设施或车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4.5  许可排放限值 

年许可排放量是指允许排污单位连续 12 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地方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将年许可排放量按月进行细化。 

对于大气污染物，以排放口为单位确定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以企业

厂区内确定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许可排放浓度，厂界确定铅及其化合物无组织许可排

放浓度。主要排放口逐一计算许可排放量，无组织排放按工序许可颗粒物排放量，一般排放

口许可所有一般排放口颗粒物总排放量。 

对于水污染物，外排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均许可排放浓度。单独排入城镇集

中污水处理设施的生活污水应说明排放去向。 

根据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依据本标准 5.2.3

规定的允许排放量核算方法和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从

严确定许可排放量，落实环境质量改善要求。201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及

审批意见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还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意见确定的排放量的要

求。 

排污单位填报许可限值时，应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限值计算

过程。 

排污单位承诺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浓度的应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4.5.1  许可排放浓度  

（1）废气 

以产排污环节对应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为单位，明确各排放口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

或速率限值，应依据 GB9078、GB 16297 和地方标准从严确定，待《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发布实施后从其规定。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控制区按照《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和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关问题的复函》 （环办大气函〔2016〕

1087 号）的要求执行。其他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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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的多台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且选择的监

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则应执行各限值要求中最严格的浓度限值。 

（2）废水 

废水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时，应依据 GB8978

和地方标准从严确定。 

若排污单位的生产设施为两种及以上工序或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

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

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 

4.5.2  许可排放量确定  

（1）废气 

许可排放量包括年许可排放量和特殊时段的日许可排放量，重点管理企业冲天炉、铅基

及铅青铜合金铸件企业熔炼（化）设备为主要排放口，所有主要排放口许可颗粒物年排放量；

冲天炉排放口许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一般排放口许可颗粒物排放总量。简化管理

企业不许可排放量。 

（2）废水 

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不许可排放量。地方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目前，尚未发布金属铸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本标准中仅给出目前通用的可行

技术，待金属铸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其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从其规定。 

本标准中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及运行管理要求可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许可

证申请材料审核的参考。对于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

为具备符合规定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的，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应当在申 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监测数据；国内外

首次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应提供中试数据等），证明可达到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相当的处

理能力。对不属于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污染治理技术，排污单位应当加强自行监测、台账

记录，评估达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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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根据《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暂行）》要求，排污

企业应通过自行监测证明排污许可证许可限值落实情况。  

本标准根据相关废气污染源和废水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结合金属铸造工业排污

单位污染源管控重点，规定了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

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标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的排污单位，周边环 境影响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参照企业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要求执行，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中应包括监测内容、监测点位、监测

技术手段、监测 频次、采样和测定方法、数据记录要求、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标准确定产排污节点、排放口、

污染因子及许可限值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金属铸造工业》发布后，自行监测方案的制定从其要求。执行《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按照 HJ 820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增加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管理要求。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的排污单位，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有其他管理要求的，应当同步完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4.8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

41 号）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要求，排污单位应通过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编制执行报告证明排污单位持证排污情况。  

本标准根据上述文件，并结合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的特点，明确了金属铸造工业排污

单位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填写的具体要求。排污单位应依照标准中要求，并参照资

料性附录 A 制定符合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台账，并按照标准执行报告要求的类型、频次、

内容，参照 HJ944 中规定的内容填写执行情况。 

4.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标准给出了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列出了核算的具体公式并

对非正常情况处理作出了规定。排污许可证中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项目，应采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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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实测法核算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对于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项目，可采用自动监

测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对于要求采用自动监测而未采用的排放口或污染物，核算方法

主要有产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和手工监测法；废气无组织实际排放量采用排污系数法。 

4.10  合规判定方法 

合规是指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许可事

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限值

符合许可证规定，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指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

放量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

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金属铸造工业排污单位可通过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按时上报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

信息公开，自证其依证排污，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

管理台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记录中的内容，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

可排放限值要求，也可通过执法监测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 

5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支持鼓励金属铸造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铸造产业是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基础性支柱产业，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尽快发布《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便于铸造行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和核

发，《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目前已进行到报批阶段。建议生态环保部统筹协调，

尽早发布该标准，与排污许可技术规范配套执行，理顺规范铸造行业企业的许可管理，便于

企业和环境管理部门的申请和核发，充分发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的最大效力。 

（3）铝镁合金压铸企业污染排放量小，建议 2 万吨以上压铸企业燃气炉不必安装在线

监测设备。 

（4）适时开展标准实施评估，建议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

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 

 


